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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臺銀人壽金安心住院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險種代碼：1Q
備查文號：103年10月09日壽險精字第1030540438號函備查
               112年02月09日依111年12月08日金管保壽字第1110152342號函修正
給付項目：

每日病房費用保險金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住院療養日額保險金

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實支實付型、定額型)

意外傷害第一級、第二級傷害失能器材購置保險金

無理賠記錄之優惠

實支實付型：

日    額    型：

住院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或接受手術治療時，或因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

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致成第一級或第二級失能程度時，臺銀人壽依本附約保單條款第七條至第十一條約定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生效日起30日內(含)發生之疾病，臺銀人壽不給付保險金。如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歲且發生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之疾病者，以及續保者自續保日起發生之疾病，不受30日之限制。

住院醫療保險金(實支實付型)【每日病房費用、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或

 (日額型)【住院醫療日額、住院療養日額保險金】、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實支實付型或定額型)、意外傷害第一級、第二級

傷害失能器材購置保險金、無理賠記錄之優惠

����

12.投保本險須填具「臺銀人壽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率可能調
     整告知書」。
13.除上述規定外，其餘準用健康保險一般規定辦理。

10.職業加費方式：本險無職業加費，惟不承保職業分類表中職
   業等級「拒保」之職業。
11.保費折扣：

(1)與主約同時投保並首期以郵局劃撥、匯款或自動轉帳折扣
   1%；續期自動轉帳折扣1%。
(2)本附約無集體彙繳折扣。

8.體檢規定：
 

(1)主契約被保險人須先投保，方可附加其配偶、子女。
(2)本人若因次標準體未予承保，但配偶、子女為標準體者，仍
   
   

(3)配偶、子女投保日額不得超過主契約被保險人投保日額。
(4)投保時若被保險人已懷孕者不予承保。

4.投保年齡：

保戶須填寫「被保險人告知事項健康險問項」， 
核保再依個案需要，請保戶配合完成體檢、提供相關之檢查
報告或病歷資料，經核非屬標準體者，不予承保。

(1)主契約被保險人及其配偶：0歲至70歲，續保至
    85歲。
(2)子女：0歲至22歲，續保至22歲。

金融友善商品簡介

9.同一被保險人僅得於臺銀人壽投保一張健康險實支實付型或實
   支實付/日額擇一型商品(團體保險及新住院醫療給付附約除外)。

僅受理專案銷售（詳官網－金安心搭售主約最低保額表）。
7.附加本附約之限制：

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惟須與主契約相同，
倘主約免繳保費後，本附約保險費以年繳方式繳付。

3.繳費方法：

得單獨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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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保單年度以給付一次為限，且同一意外傷害事故以給付一次為限。
註：本附約所稱「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致成保單條款附表四所列第一級或
第二級失能程度之一，並經醫院診斷確定者，臺銀人壽按「意外傷害第一級、第二級傷害失能器材購置保險金」給付保險金。
但超過180日致成第一級或第二級失能程度者，受益人若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意外傷害第一
級、第二級傷
害失能器材購
置保險金

總公司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69號2~8樓/電話：(02)2784-9151
網址：www.twfhclife.com.tw       免付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966

投保
單位

一單位
二單位
三單位

保險
金額

住院醫療保險金給付
項目

10,000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

每次門診手
術費用限額

實支實付型日額型實支實付型

住院療養
日額保險金

500
1,000
1,500

住院醫療
日額保險金

1,000
2,000
3,000

每日病房費用
保險金限額

住院醫療費用
保險金限額

1,000
2,000
3,000

50,000
100,000
150,000

1,000

每次門診
手術定額

定額型 意外傷害第一級、
第二級傷害失能
器材購置保險金

30,000

特定手術

醫療保險金

100,000

3.本附約所稱 疾病 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30日後或復「 」，
   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如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歲且發生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之疾病者，以及續保者自
   續保日起發生之疾病，不受30日之限制。

2.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
   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
   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臺銀人壽辦
   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本保險商品詳細內容請詳閱保單條款。
6.本契約條款樣張須於訂立契約前提供要保人至少三日之審閱期間。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本商品非
   銀行存款，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
   最高27%，最低17%；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其他相關資訊（包含臺銀人壽資訊
   公開說明文件），請洽臺銀人壽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服務及申訴電話：
   0800-011-966）或網站（網址：www.twfhc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1.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院住院診療者，臺銀人壽依被保襝人實

際

療者，臺銀人壽依被保

診手術治療時，臺銀人壽

給付記錄者，臺銀人壽於下一

術治療時，臺銀人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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